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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3月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历年来公司及子公司与广州日报社及其子公司或附属单位等关联方签署

了相关业务协议。以 2019 年实际发生额为基准，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和对 2020 年经营状况的预

测，预计 2020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16,050 万元，比 2019 年预计发生额度 12,160 万元

增加 31.99%。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0 年合

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2019 年 

实际发生额 

向关联人出售 

商品或提供劳务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印刷 市场定价 2,000 149.44 1,949.77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广告及 

其他 
市场定价 2,500 575.40 1,051.05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网络服务

及专刊 
市场定价 400 0.00 382.68 

小计   4,900 724.84 3,383.50 



向关联人购买 

商品或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劳务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报刊发行 市场定价 450 29.87 352.58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广告发

布、咨询

服务（含

新媒体） 

市场定价 9,000 525.57 4,626.55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租赁、物

业管理、

其他 

市场定价 1,700 28.85 847.51 

小计   11,150 584.29 5,826.64 

 合计   16,050 1,309.13 9,210.14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含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与相关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 

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 

出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印刷 1,949.77 2,400.00 

 

10.11% 

 

-18.76 

2019 年

3 月 5 日

《关于

2019 年

度日常

关联交

易计划

的公告》

（2019-

017 号） 

（www.

cninfo.c

om.cn）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广告及 

其他 
1,051.05 730.00 

 

2.30% 

 

43.98%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网络 

服务及 

专刊 

382.68 330.00 

 

13.70% 

 

15.96 

小计  3,383.50 3,460.00 
 

—— 

 

-2.21%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或接

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报刊 

发行 
352.58 650.00 

 

3.88% 

 

-45.76%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广告发

布（含新

媒体） 

4,626.55 7,200.00 

 

55.96% 

 

-35.74% 

 

广州日报社

及子公司或

附属单位 

租赁、物

业管理、

其他 

847.51 850.00 

 

28.92% 

 

-0.29%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广州日报社是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的出版单位，注册资本 1 亿元，法定代

表人杨清蒲，注册地点为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经营范围包括报纸印刷、出版、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 

2. 预计将与本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广州日报社子公司或附属单位主要从事书报刊

的出版、发行等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及业务性质 
注册 

资本 

法定 

代表人 
注册地址 

广州日报社 新闻出版业 1 亿元 杨清蒲 
广州市越秀区同乐路

10 号 

广州传媒控股有

限公司 

自有资金投资；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

印刷、出版、发行：书报刊（具

体由分支机构经营）。 

10 亿元 杨清蒲 
广州市越秀区同乐路

10 号门楼三楼 

信息时报社 

出版、发行、销售：《信息时报》、

《马经报》及各类书刊出版物

（含《生活》月刊、《信息周刊》）。

发布国内外报纸广告、承揽分类

广告业务。无线电传呼台服务。

信息咨询中介服务。产权证券顾

问服务。 

500 万元 林明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

道南路 83 号 301 房 

广州《看世界》杂

志社 

《看世界》杂志的编辑、出版、

发行。新闻采访、编辑、报导。 
50 万元 高延晶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 704 房 

南风窗杂志社 
出版并发行《南风窗》，文化咨

询。 
500 万元 李桂文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 705 房 

广州市大洋房地

产开发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场地出

租。停车场经营。 
1 亿元 张统武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中

路同乐路 10 号 

 
小计  5,826.64 8,700.00  -33.03% 

 
合计  9,210.14 12,160.00  -24.2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是因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

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

度确定，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双方在 2019 年度可能发生业

务的上限金额，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交易

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广州大洋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 1 亿元 凌峰 

广州市越秀区观绿路

43 号 2101 房 

广州大洋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物业维护、保养，房

地产中介服务。 
500 万元 林岗 

广州市荔湾区光复中

路 313 号首层 101 铺 

广州广报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教育咨

询服务；公司礼仪服务；企业形

象策划服务；广告业；会议及展

览服务 

300 万元 叶韵 

广州市越秀区观绿路

43 号 701 房自编 1 号

房 

广州市金狮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文化艺术业 300 万元 王丽凤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

道南 83号501房之一 

广州市时报微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和试验发展 500 万元 黄楚慧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

道南 83号401房之一 

广州南风窗传媒

有限公司 
文化艺术业 200 万元 钟璐珊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 701 房 

广州同乐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商务服务业 100 万元 刘家虹 

广州市越秀区同乐路

10 号门楼四楼 

广州日报数据和

数字化研究所 

教育、健康医疗等与民生相关

域；公共治理、公共政策以及政

府决策等宏观领域；提供与研究

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进行研究

合作、交流数字信息发布及相关

学术活动 

30 万元 刘旦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

路 10 号 

广州赢周刊报社 报纸出版；广告业 10 万元 赵夙岚 
广州市越秀区同乐路

10 号门楼四楼 

南风窗长三角（无

锡）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不含投资咨询）；市场调查；

组织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

议及展览服务；文化创意服务；

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各类广

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00 万元 屈绮华 
无锡市经济开发区金

融三街 6 号 1501 室 

（二）关联关系说明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47.64%的股权，广州大洋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8.21%的股权，是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为广

州日报社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广州日报社及其子公司或附属单位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资信良好，以往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满足本公司



的业务需求。 

三、 2020 年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交易结算 

公司及子公司将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与关

联方确定交易价格，并签订合同，按合同履行。 

（二）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事项 

以下关联交易的交易内容及定价原则由交易双方在以前年度已经确定，属正常的生产经

营所需。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事项主要有： 

1. 广告代理业务 

根据广州日报社与广报经营于2010年10月28日签订的《广州日报》授权经营协议和《广

州日报》广告发布协议，从2010年5月31日起，广州日报社授权广报经营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

与《广州日报》（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0010）相关的印刷、发行、广告等报纸日常

经营性业务，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广州日报》商号、商标。除采编业务外，广州

日报社不再直接从事、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广州日报》相关的印刷、发行、广告等

报纸经营性业务。广报经营因业务需要可将《广州日报》报纸经营性业务整体或部分授权广

报经营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及在广州日报社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授权给广报经营的其它

关联企业经营。对于广州日报社从事的《广州日报》采编和广告发布工作，广报经营根据每

月《广州日报》见报广告收入总额一定比例向广州日报社支付广告发布费，比例为20%。 

广州日报社授权广报经营经营《广州日报》新媒体（包括但不限于官方微信、微博、客

户端等）广告业务，广报经营根据每月《广州日报》新媒体广告收入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广州

日报社支付广告发布费，交易价格由双方按市场价协议确定。 

根据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与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签订的《广州日报

报业集团十三家系列报刊授权经营协议》，从2015年7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

可自动续期），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独家排他经营《读好书》、《广

州文摘报》、《广州早报》、《美食导报》、《岭南少年报》、《老人报》、《足球报》、《羊城地铁报》、

《粤商》、《新现代画报》、《篮球先锋报》、《舞台与银幕》、《广周刊》十三家系列报刊的印刷、

发行、广告等报纸日常经营性业务，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十三家系列报刊的商号。

除采编业务外，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不再直接从事、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十三家系列

报刊的印刷、发行、广告等经营性业务。除非依照法律或者国家政策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

部门的合法要求，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不得随意中止、终止上述授权。十三家系列报刊的



印刷、发行、广告及相关的经营业务由大洋传媒有限公司全权负责，实施全面的、独立的、

充分的经营管理。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每年按照200万元（含税）向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支付授权经营费。 

2. 策划活动业务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根据客户需求，不定期委托广州日报社或

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文案策划、展会活动等服务，服务费由双方按市场价协议确定。 

3. 印刷业务 

信息时报、南风窗、看世界等报纸杂志委托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印刷，印刷费由双方按

市场价协议确定。 

4. 租赁业务 

公司与广州日报社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向广州日报社租入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西路368

号23层的房屋作为办公用房，租赁期至2022年2月19日止； 

公司与广州日报社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向广州日报社租入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西路368

号5层的房屋作为办公用房，租赁期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公司与广州日报社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向广州日报社租入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西路366

号3层的房屋作办公用房，租赁期至2022年2月19日止；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报经营与广州日报社、广州广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多项房屋租

赁协议，向广州日报社租入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西路368号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租赁期至2022

年3月31日止；向广州广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租入366号1层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租赁期至

2024年11月30日止。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市交互式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与广州日报社签订租赁协议，向广州

日报社租入广州海珠区阅江西路368号的房屋作为办公场地，租赁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 

5. 物业服务 

广州日报社下属公司广州市大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 

6. 其他业务 

广州日报社子公司或附属单位不定期委托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刊登自身宣传广告，或向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购买其他服务。交易价格由双方按市场价协议确定。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广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有限公司）获

广州日报社授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范围内无偿使用“广州日报”商号，无偿使用。 



7. 网络服务 

大洋网与广州日报社签订广州市总工会 APP 平台建设和运维服务合同和广州市教育局项

目合同，为其提供运维服务，及政务大厅项目合作采编运维服务。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

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已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给

独立董事审议，并得到全体独立董事的认可。在认真审核相关资料和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独立

董事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所需，交易遵循了独立主体、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同时，审议过

程中董事吴宇女士、董事邓振球先生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合法，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要求。 

六、 备查文件 

(一)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 

 


